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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承诺即入事项（经营范围表述）
	行政许可审批
	申请人承诺事项
	改革措施
	行业主管部门

	
	
	许可（审批）名称
	实施机关
	
	
	

	1
	便利店
	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发
	县政数局
	1.符合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规定条件；
2.达到法定条件前不从事经营活动；
3.如违反承诺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	1.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经营场地证明，只需承诺符合要求；
2.制作告知承诺书和现场自查表，并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，一次性告知审批条件和所需材料。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完整准确的，当场发放许可证书；
3.申请人达到法定条件前，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；
4.行政审批部门30日内完成全面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将有关情况推送至审批部门，依法撤销许可并移送执法部门予以从重处罚；
5.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实行全覆盖例行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依法撤销许可并予以从重处罚；
6.将失信主体列入黑名单管理，开展联合惩戒。
	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	2
	小餐饮
	小餐饮经营许可
	县政数局
	1.符合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规定条件；
2.达到法定条件前不从事经营活动；
3.如违反承诺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	1.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经营场地证明，只需承诺符合要求；
2.制作告知承诺书和现场自查表，并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，一次性告知审批条件和所需材料。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完整准确的，当场发放许可证书；
3.申请人达到法定条件前，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；
4.行政审批部门30日内完成全面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将有关情况推送至审批部门，依法撤销许可并移送执法部门予以从重处罚；
5.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实行全覆盖例行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依法撤销许可并予以从重处罚；
6.将失信主体列入黑名单管理，开展联合惩戒。
	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烟草专卖局

	3
	招牌广告
	户外广告设施许可审批
	县政数局 
	1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六号）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76号）《住建部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标准》规定条件；
2.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安装；
3.如违反承诺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
	1.制作告知承诺书和现场自查表，并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，一次性告知审批条件和所需材料。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完整准确的，当场发放许可证书；
2.申请人达到法定条件前，不得安装；
3.行政审批部门30日内完成全面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将有关情况推送至审批部门，依法撤销许可并移送执法部门予以从重处罚；
4.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实行全覆盖例行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依法撤销许可并予以从重处罚；
5.将失信主体列入黑名单管理，开展联合惩戒。
	县城管执法局

	4
	美容美发店
	公共场所卫生许可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
	县政数局、
县消防救援大队
	1.符合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规定条件；
2.达到法定条件前不从事经营活动；
3.如违反承诺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	1.制作告知承诺书和现场自查表，并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，一次性告知审批条件和所需材料。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完整准确的，当场发放许可证书；
2.申请人达到法定条件前，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；
3.行政审批部门30日内完成全面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将有关情况推送至审批部门，依法撤销许可并移送执法部门予以从重处罚；
4.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实行全覆盖例行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依法撤销许可并予以从重处罚；
5.将失信主体列入黑名单管理，开展联合惩戒。
	县卫健局
县消防救援大队

	5
	母婴用品店
	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发
	县政数局
	1.符合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规定条件；
2.达到法定条件前不从事经营活动；
3.如违反承诺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	1.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经营场地证明，只需承诺符合要求；
2.制作告知承诺书和现场自查表，并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，一次性告知审批条件和所需材料。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完整准确的，当场发放许可证书；
3.申请人达到法定条件前，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；
4.行政审批部门30日内完成全面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将有关情况推送至审批部门，依法撤销许可并移送执法部门予以从重处罚；
5.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实行全覆盖例行检查，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依法撤销许可并予以从重处罚；
6.将失信主体列入黑名单管理，开展联合惩戒。
	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

